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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是学校教学、科研的重要基地，加强实验室安全工作，健全必要的操作规章制度是保障教学、科研工作正常开展的必要条件，各级领导和实验室工作人员务必充分重视，必须将安全措施落实到各项业务工作中去。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确保国家财产和师生员工生命的安全。为此，特制定下列规定： 
一、实验室正、副主任必须根据本室的特点和业务工作情况抓安全工作，建立和健全安全操作制度，经常对有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定期进行检查，处理安全事故。 
二、每个实验室除专门指定一名安全员外，实验室其他工作人员既是实验员，又是安全员，人人都要自觉遵守安全制度，负责管好贵重物资和精密仪器设备，主动关心安全工作，及时堵塞漏洞，消除隐患。 
三、实验室应成为精神文明的良好工作场所，室内应保持安静、整洁，不得大声喧闹，不得举行舞会等娱乐活动，不得携带小孩入室，非实验室有关人员不得随意进入实验室，外来参观人员进入实验室要经主管系主任同意，由专人陪同，参观时不要妨碍实验室工作的正常进行。 
四、实验室内不得乱拉电线及私自使用电热器，禁止超负荷用电，确保安全用电。情况特殊，需用一千瓦以上电炉的，事先须经批准。严禁在实验室内用煤气、电炉烹调食物、热饭菜、取暖。下班离室之前，应先切断或关闭水、电、煤气及其他可燃气体阀门，并关好门窗。 
五、加强危险物品的管理，应根据有关规定，责任到人，分工负责。 使用气体钢瓶的实验室要严禁将氢气和氧气放在一起使用，并严格避免氟、氯等危险品及火种。钢瓶必须放在固定支架上，不准私自拆装钢瓶阀门，不得沾污油脂，严禁在烈日和高温下操作，以免发生爆炸。对剧毒或放射物品必须执行“五双”规定（即双人领用、双人发放、双人保管、双本帐、双把锁），并严格控制室内存放量。对于性质相抵触的易燃、易爆、剧毒品和其它物品不得同时存放。 
六、稀贵金属必须实行双人双锁，严格领用手续，并存放在保险箱内；精密贵重进口仪器设备应明确专人管理；可民用的电器设备和器材要加强管理，不准擅自带回家中或住处占用。 
七、保密科研项目及机密科技资料、图纸等，未经批准，不得接待其他人员参观学习，不准向外介绍或提供。成果鉴定以后，有关资料应及时送交科技档案室。 
八、安全知识和操作规程教育应列为实验课内容，由有关教师向学生讲解。节假日加班和晚间开放的实验室应特别注意安全，应由指导教师在场，刚分配来的实验人员，必须首先熟悉有关规章制度和安全知识，严禁精神病患者在实验室操作。 
九、实验室钥匙必须妥善保管，不得转借，不准私配，工作调动时应立即交回，若有遗失必须及时报告。 
十、实验室内的消防设备，不准随意移动或损坏；实验室周围的走廊过道等，不准堆放物品，必须保持畅通。 
十一、发生事故后，必须及时如实上报，积极扑救，保护好现场，并主动配合安全管理部门查明原因，吸取教训，堵塞漏洞。 
十二、由于玩忽职守，违反上述规定，造成事故责任者，视情节轻重，分别处理。凡重视安全工作，并作出显著成绩者，将给予表扬或奖励。
附：《复旦大学关于加强剧毒等危险品（含稀贵金属）的领用和存放管理办法》
复旦大学关于加强剧毒等危险药品（含稀贵金属）的
领用和存放管理办法
为加强剧毒药品和稀贵金属的安全使用管理，严防意外事故的发生、确保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教学、科研、生产的正常秩序、特重新修订如下： 
一、凡剧毒药品的请购、领用均须逐项填写“请购（或领用）剧毒药品申请表”，经项目负责人，系（所）负责人和资产管理处有关负责人审批同意后方可请购及领取；稀贵金属的请购、领用须事先填写申请报告，详细写明用途、数量，经系（所）负责人签章报资产管理处有关负责人审核同意后方可请购和领取。凡剧毒危险品的外调、外借需专题报告，经上述有关单位及领导审核批准后方可进行。凡剧毒等危险品需由系（所）指定的专人负责领取及保管。 
二、各单位对剧毒类药品和稀贵金属的请购，领用和使用保管应切实负责： 1）审查本单位是否确实需领用或外调、外借剧毒类药品及这些药品的品名、数量、规格是否恰当，层层把关、提出审核意见。 2）检查和监督剧毒药品的领取、使用、保管以及废液容器处理和安全操作等。 3）落实系（所）和实验室负责剧毒药品安全保管人员，进行经常性的检查监督。 4）剧毒药品和稀贵金属的领用和保管必须严格实行“五双”管理制度，即：双人保管、双把锁、双人发放、双人领用、双本帐本（即实验室有记录、系里有记录），系（所）有专人登帐管理、具体使用单位有使用记录：做到领有登记，回收有记录，交接有手续，使用损耗有记载，专项使用，结余交回，严格控制。 
三、使用和保管剧毒药品和稀贵金属人员必须经过安全培训、熟悉所接触物品的性质、操作规程和防护急救常识。凡学生实验使用，必须有实验室专职人员负责领用、保管、分发学生实验用量一般不得超过当天使用所需量。学生实验操作时，要有指导教师亲临现象指导。要对整个实验过程中的安全事项切实负起责任，并作好每天使用情况的记录。对于当天未用完的剧毒药品和稀贵金属应由专人负责专柜双人双锁保管。 
四、剧毒药品必须与性质相抵触的爆炸、易燃物品及其它物品分类存放，不得混放在一起。各单位要严格控制本单位内和所属各实验室上述危险品和稀贵金属储存的数量，有条件的或节假日应由系（所）统一集中保管。 
五、各单位凡使用剧毒品，必须按要求在防护设施或专用实验条件下操作，实验完毕，未经处理的残渣、废液不得任意倒入水糟，污染环境。使用情况要详细记录、以便存查。含稀贵金属的废液，残渣或物质应集中统一存放，报请资产管理处送有关部门回收处理。 
六、严格执行危险品和稀贵金属的运输规定，包装要牢固严密，符合安全要求。运输装卸时都应有上岗证，防止失落和被窃。 
七、极毒、高毒、中毒类放射性同位素等危险品也参照上述管理办法及上海市公安局和国家有关管理规定严格执行，由学校防护组会同有关部门审核监督检查。
